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关于延川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置建设工程设计的采购
1.2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日历日
1.3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有关现行规范、标准的要求。

1.4 招标最高限价：999,800.00元。

1.5采购内容：延川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置建设工程设计阶段包含初步设计（包含图纸、说明书及概算）和施工图设计成果。

1.6项目建设内容：拟建项目位于延川县城高家沟和马家滩，设计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置规模为70t/d，主要建设内容为在高家沟建设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厂1座，采用移动式建筑垃圾破碎站及筛分站设备；在马家滩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区1座，采用小型全自动制砖生产线设备，并配套其他辅助生产设施设备等工程。

二、服务要求

2.1服务范围

初步设计阶段：编制初步设计文本、概算书、图纸，并通过主管部门审查；

施工图设计阶段：完成施工图设计，并通过施工图审查；

施工配合阶段：设计交底、设计变更服务、参与工程验收等；

审批配合：协助采购人完成本项目设计相关的各类审批手续办理。

2.2 适用规范与标准

设计成果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及规定的设计深度，符合相关编制提纲要求，主要引用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序号
规范名称
标准编号

1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5年版）

2
《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GB51322-2018）

3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

4
《建筑垃圾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1462-2026）

注：以上标准均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

2.3 服务标准与质量要求

成交投标人收到发包人提供完整的设计资料，于服务期内完成设计工作并通过专家评审或主管部门技术审查后，成交投标人向发包人提交成果资料并对其质量负责。

2.4 成果文件要求

中标人须提交以下成果文件，纸质版一式六份（含电子版）：

初步设计报告、概算书及设计图集；

施工图设计文件；

电子文件（说明文本采用doc/pdf/wps格式，图纸采用dwg格式）。

三、商务需求

3.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日历日
3.2 付款方式

建议方案：分期付款，降低采购人风险。

第1期：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作为预付款；

第2期：提交初步设计成果并通过审查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60%；

第3期：提交施工图设计成果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5%；

尾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5%。

注意：付款条件不得与供应商规模条件（注册资本、营业收入等）挂钩。

3.3 合同签订方式

建议采用总价包干合同。合同价款包含完成本项目设计全部服务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薪酬、设备使用、现场踏勘、成果编制、税费、管理费、保险费等。中标后，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3.4 履约验收

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依据采购文件和合同约定进行验收。验收标准以通过主管部门技术审查或取得批复文件为准。

四、踏勘现场（响应投标人自行踏勘）

4.1 响应投标人根据需要对工程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响应投标人获取须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响应投标人自己承担。

4.2 采购人向响应投标人提供有关现场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投标人利用的资料。

4.3 响应投标人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为踏勘目的进入采购人的工程现场，但响应投标人及其人员不得因此使采购人及其人员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响应投标人并应对由此次踏勘现场而造成的死亡、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他损失、损害和引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4.4 如果响应投标人认为需再次进行现场踏勘，采购人应予以支持，费用自理。

五、后期服务承诺

5.1 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采购人沟通联络，成交投标人须设置项目联系人，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

5.2 成交投标人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5.3 成交投标人须履行服务承诺，在项目建设期间按照项目进展及时完善相关手续。

六、验收要求

6.1 验收实施过程涉及单位包括：采购方、设计单位等相关人员。各方人员职责如下：

（1）采购方：检验项目提交成果是否符合项目建设要求，联系组织相关评审会议；

（2）设计单位：提交最终设计成果及相关资料。

6.2 本项目的验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开展：

采购方联系组织初步设计评审会和施工图审查手续。

